
关于与财险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的 

重大关联交易披露公告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

号）及相关要求，现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我公司”）有关重大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0000071093449X1，有限责任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国寿财险”）

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，是主要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全国性保险

公司，注册资本 188 亿元人民币。经营范围包括：财产损失保

险；责任保险；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；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

害保险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保险

资金运用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国寿财险是我公司股东中国人寿保险（集团）公司的控股

子公司，构成我公司的关联方。 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我公司与国寿财险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签署《保险资金委

托投资管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属于保险业务类关联交

易的统一交易协议。我公司受托对国寿财险指定的保险资金进

行投资管理，并收取投资管理费。预计协议有效期间的投资管

理费金额超过我公司上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%且超过 3000



万元，因此该项交易构成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协议有效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。

预计协议有效期间我公司每年向国寿财险收取的投资管理服务

费及金融产品费用之和上限为每年 2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投资管

理服务费按年度支付；金融产品的各项费用将按照具体金融产

品合同所约定的费率计算，直接在产品资产中计提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次交易旨在以专业化方式对委托资产进行管理，提高资

金运用效率和投资收益。交易定价是国寿财险与我公司按照一

般商业条款，参照同类交易价格，遵循诚实信用、公平合理的

原则予以协商确定。双方通过对历史情况进行详细的梳理和总

结，对国内目前主要投资机构的收费模式进行调研和分析，在

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测算，经反复磋

商最终形成本次定价方案：投资管理服务费采取固定管理服务

费和浮动管理服务费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费率综合金融市场环

境、金融监管政策、金融产品类别、基础资产类型、管理服务

内容、风险收益特征、业绩激励方式、同业机构定价等因素，

在协议中予以分别明确。本次关联交易对我公司本期和未来财

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根据监管规定和公司制度，本项交易已于 2021 年 1 月 11



日经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 4 期会议以通

讯方式审议通过，并于 2021年 2月 4日经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第 13次会议（临时）以现场会议方式审议通过，并经独立董事

一致同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
